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羅孟蓁即羅怡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張家榛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

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定有明文。衡諸上開規定

之立法意旨，係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

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當事人本應受其拘束，本於信用

履行協商還款條件，僅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

致客觀上難以繼續履行協商方案之例外情形下，始能再聲請

更生或清算，以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

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而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

出於非己身所能控制之自然力或其他人為事由，具有猝然性

而不能預知，非人力所能參與或所能阻止，而陷於不能履行

承諾償還自己之債務者而言，例如：債務人於履行清償期間

遭逢重大意外災害，如車禍、火災、或罹患重大不治之惡疾

而喪失工作能力；物價上漲、家屬患病等導致支出增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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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之公司倒閉或裁員、減薪等以致收入減少等情。又縱使

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弱勢，未能實質

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

諾，惟其財產及收入客觀上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

當（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

國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6

號審查意見參照）。是債務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後，須舉證

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有困難，

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次按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協

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因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

難之事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條例第75條第2項

規定甚明。再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

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

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下者，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

文。是聲請依消債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之債務人，以消

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為限；而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

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

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商號即企業社之

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

營業額依該商號即企業社之營業額定之。又所謂5年期間，

係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計算之；第2項所定之營

業額，以5年內之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營業月數計算之，消債

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定。參照上開規

定之立法理由，乃謂為符合費用相當性原理及程序經濟原

則，本條例適用對象為自然人，並限定其範圍為最近5年內

未從事營業活動者，例如：單純受領薪水、工資之公務員、

公司職員、勞工等；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者，例如：計程

車司機、小商販等，不論渠等負債務之原因是否因消費行為

而生，均得利用較和解、破產程序簡速之更生及清算程序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理債務，助益其適時重建更生。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

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

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

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

經營月數計算結果，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

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

屬之（參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

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

新臺幣（下同）2,301,594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

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爰依法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稱其自110年8月起經營早午餐店，起初為加盟經營弘

爺企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喜德本舖獨資商號經營弘爺

漢堡，112年度之登記名義負責人為其配偶，後改登記為聲

請人，嗣於113年度10月解除加盟，喜德本舖辦理歇業，聲

請人於同址另行開立歐爺漢堡店面，未辦理營業登記，獨資

經營迄今，並提出112年至114年之小規模營業人之簡單損益

表（本院卷㈠第127、129、131、133頁）。本院依前開簡單

損益表所列科目重新排版並計算每月平均營收及各項支出，

如【附表一】，可見聲請人所稱其經營早午餐店之總營收，

自112年起即均為每月19萬餘元，除食材成本費用於112年度

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及114年度1月至5月之其他費用明顯高

於其他年度外，其餘支出成本並未有顯著差異。另，本院再

依職權整理聲請人台新銀行帳戶所顯示由外送平台富胖達、

優食台灣之給付數額，如【附表二】，顯示112年間之月營

收約為4萬餘元至5萬餘元間，113年間之月營收約為6萬餘元

至7萬餘元間，可見其營利穩定擴大，營業額應逐步提升。

衡以聲請人於同址自110年8月起，月付店租35,000元而穩定

經營迄今，且其既尚有現場訂單之客群收入，聲請人卻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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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間均近乎相同營業額，則聲請人所陳之每月營業收入尚

難逕為憑採。循此，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則稱：因為營收主

要來源都是外送平台為主，平日現場的客人較不穩定等語；

代理人則稱：外送平台的營業額趨勢是有增加，但現場客戶

相對減少，所以平均起來每個月營業額也大概是19萬餘元等

語（本院卷㈡第216至217頁）。然聲請人外送營業額僅佔整

體營業額3分之1以下，況外送訂單客群主為中、遠程客群，

而與店面現場訂單分屬不同客群，殊難逕認外送訂單增長即

導致現場訂單數量減少並得出營業額維持幾近相同之事實。

是以，聲請人顯未配合本院進行調查而違反報告義務，難認

其有聲請更生而為債務清理之誠意；復依聲請人所提歐爺漢

堡114年6、7、8月小規模營業人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㈡第17

至21頁），除114年6月稱營業收入為184,712元外，7、8月

之營收均在20萬元以上。綜上，其是否符合平均營業額為每

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即屬有疑。

　㈡聲請人曾於102年3月15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信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102年4月10日

起分18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9,254元之清償方案，嗣

於111年10月10日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銀行

審核通過，自111年11月起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10日

清償5,600元，聲請人114年5月10日毀諾，經中信銀行通報

毀諾等情，其前置協商協議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

司消債核字第2720號裁定認可，聲請人並提出債務協商/前

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且債權人中信銀行

陳報在卷（本院卷㈠第85至99、301至303頁），足認聲請人

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102年間與中信銀行就無擔保

債務達成協商，111年變更還款條件，113年5月毀諾，迄今

尚未清償完畢。聲請人嗣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更生，

其就毀諾事項稱：「......與家人商量後於110年8月決定加

盟早餐店，因營業收入不盡理想，收支不平衡，又於111年1

0月時向最大債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提出變更還款條件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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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還款條件調整為自111年11月10日起，共分170期、年利

率4%、每月清償5,600元之方案，協商時每月營業淨利僅約

8,000元左右，不足以支付變更後每月給付5,600元之還款方

案；然因當時並無其他解決方式，且擔心若不接受此方案，

爾後將繼續遭受銀行催收、每天精神轟炸，聲請人迫於無

奈，只有勉為接受顯無法負擔之協商方案。協商變更完成

後，聲請人僅能盡力撙節支出、每天努力工作或向朋友、家

人請求資助，以維持正常繳款，因長期陷於不足之循環，亦

衍生出其他融資公司之借貸，導致外債增加，終不得已於11

3年05月時，因繼續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等語

（本院卷㈡第11至12頁）。然，稽諸聲請人每月營收狀況，

113年間每月於外送平台點單系統結餘均達6至7萬餘元，113

年3月為82,612元，同年4月為72,816元，同年5月為76,869

元，則由外送平台進帳現金流即足以支應每月5,600元還款

方案；況若聲請人店面經營收益甚低，實難於原址自110年8

月起承租並經營迄今；又聲請人僅陳報114年6月後之部分食

材成本費用單據、租約、水電瓦斯繳費單，然佔據其所稱營

收約4分之1之人事成本支出，卻全然未提供任何憑依供本院

查核；另由聲請人提供之國泰世華存摺影本顯示，於113年4

月1日、4月2日支付饗賓餐旅集團旗下餐飲旭集餐廳共4,356

元（本院卷㈡第139至141頁），顯係奢侈浪費，且於本院訊

問時，聲請人亦承認確有前往消費（本院卷㈡第217頁），

難認其於113年5月10日毀諾未能支付5,600元協商還款，係

屬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困難之情，聲請人應另

與債權人洽詢、協商繼續履行債務償還事宜，以謀求較為適

當履債方式。債務人前已與債權銀行成立協商，且並無不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之情形，業如前述，是聲

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自毋庸再審酌聲請人

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

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定。

　㈢再聲請人稱其目前名下無汽機車，所使用交通工具為向朋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借用西元2014年1月出廠之山葉牌普通重型機車，並提出機

車行照影本為憑（本院卷㈠第275至276頁）；然觀之聲請人

存摺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218至256頁），其自113年2月2

日起，每月均有支付電池服務費1,199元之情，聲請人並未

陳報購置電動機車，卻稱僅有向朋友商借車齡已達10年機車

代步，而無任何有價值之動產，俟至本院訊問時方稱為其配

偶GOGORO電動機車之電池月租費，卻由聲請人每月繳納電池

月租費，財產狀況不明，難認具債務清理誠意，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是否屬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已屬有疑，

縱本院寬認其為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

營業活動自然人；然聲請人前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其

無法繼續履行難認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核與消債

條例第151條第7項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不符無從補正，

並經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命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卷，依

首揭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元)
喜德本舖

112年

每月平均 喜德本舖

113年1月至

10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3

年11、12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

14年1月至

5月

每月平均

營業收入 2,285,184 190,432 1,908,609 190,861 391,295 195,648 966,585 193,317

物料 910,633 75,886 561,643 56,164 107,428 53,714 266,184 53,237

雜貨 91,651 7,638 81,990 8,199 9,176 4,588 35,224 7,045

煤氣費 16,200 1,350 16,200 1,620 3,240 1,620 7,560 1,512

通信費用 23,034 1,920 21,149 2,115 4,246 2,123 10,592 2,118

水費 5,760 480 4,959 496 550 275 1,782 356

電費 81,342 6,779 67,123 6,712 12,978 6,489 29,235 5,847

其他 15,360 1,280 13,435 1,344 22,000+980 11,000+490 42,600 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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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金額：新臺幣/元)

房租 420,000 35,000 350,000 35,000 70,000 35,000 175,000 35,000

支薪 579,792 48,316 467,299 46,730 96,150 48,255 254,025 50,805

特別支出 21,238 2,124 8,322 4,161 2,300 460

勞健保 25,740 2,145 38,742 3,874

稅費 16,584 1,382 14,360 1,436

淨利 8,287 25,047 27,933 28,417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00000000 25,362 富胖達 25,362 00000000 15,439 優食台灣

00000000 36,833 富胖達 00000000 19,094 富胖達

00000000 25,454 富胖達 62,287 00000000 18,738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420 富胖達 00000000 19,545 富胖達 72,816

00000000 23,074 富胖達 44,494 00000000 13,897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330 富胖達 00000000 18,263 富胖達

00000000 29,111 富胖達 49,441 00000000 17,392 優食台灣

00000000 27,987 富胖達 00000000 17,489 富胖達

00000000 23,211 富胖達 51,198 00000000 9,828 優食台灣 76,869

00000000 23,106 富胖達 23,106 00000000 14,473 富胖達

00000000 18,430 富胖達 00000000 11,219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238 富胖達 42,668 00000000 24,833 富胖達

00000000 23,097 富胖達 00000000 19,876 優食台灣 70,401

00000000 21,016 富胖達 44,113 00000000 20,942 富胖達

00000000 22,384 富胖達 00000000 15,19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357 富胖達 43,741 00000000 6,72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87 富胖達 00000000 18,978 富胖達 61,838

00000000 18,709 富胖達 39,996 00000000 19,606 富胖達

00000000 18,531 富胖達 00000000 10,47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220 富胖達 00000000 10,255 優食台灣

00000000 13,436 優食台灣 52,187 00000000 20,065 富胖達 60,399

00000000 21,849 富胖達 00000000 13,16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47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2,549 富胖達

00000000 10,399 優食台灣 00000000 12,22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57 富胖達 71,976 00000000 17,035 富胖達 64,973

00000000 19,846 富胖達 00000000 17,51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5,78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935 富胖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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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 36,563 富胖達 72,197 00000000 9,58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55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4,352 富胖達

00000000 15,191 富胖達 00000000 14,756 優食台灣 75,142

00000000 19,057 優食台灣 00000000 17,940 富胖達

00000000 23,808 富胖達 82,612 00000000 2,010 優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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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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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羅孟蓁即羅怡欣




代  理  人  張家榛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定有明文。衡諸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當事人本應受其拘束，本於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僅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客觀上難以繼續履行協商方案之例外情形下，始能再聲請更生或清算，以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而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出於非己身所能控制之自然力或其他人為事由，具有猝然性而不能預知，非人力所能參與或所能阻止，而陷於不能履行承諾償還自己之債務者而言，例如：債務人於履行清償期間遭逢重大意外災害，如車禍、火災、或罹患重大不治之惡疾而喪失工作能力；物價上漲、家屬患病等導致支出增加，或僱用之公司倒閉或裁員、減薪等以致收入減少等情。又縱使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弱勢，未能實質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諾，惟其財產及收入客觀上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6號審查意見參照）。是債務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後，須舉證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有困難，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次按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因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甚明。再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下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聲請依消債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之債務人，以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為限；而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商號即企業社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商號即企業社之營業額定之。又所謂5年期間，係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計算之；第2項所定之營業額，以5年內之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營業月數計算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定。參照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乃謂為符合費用相當性原理及程序經濟原則，本條例適用對象為自然人，並限定其範圍為最近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者，例如：單純受領薪水、工資之公務員、公司職員、勞工等；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者，例如：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不論渠等負債務之原因是否因消費行為而生，均得利用較和解、破產程序簡速之更生及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助益其適時重建更生。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計算結果，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臺幣（下同）2,301,594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稱其自110年8月起經營早午餐店，起初為加盟經營弘爺企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喜德本舖獨資商號經營弘爺漢堡，112年度之登記名義負責人為其配偶，後改登記為聲請人，嗣於113年度10月解除加盟，喜德本舖辦理歇業，聲請人於同址另行開立歐爺漢堡店面，未辦理營業登記，獨資經營迄今，並提出112年至114年之小規模營業人之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㈠第127、129、131、133頁）。本院依前開簡單損益表所列科目重新排版並計算每月平均營收及各項支出，如【附表一】，可見聲請人所稱其經營早午餐店之總營收，自112年起即均為每月19萬餘元，除食材成本費用於112年度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及114年度1月至5月之其他費用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外，其餘支出成本並未有顯著差異。另，本院再依職權整理聲請人台新銀行帳戶所顯示由外送平台富胖達、優食台灣之給付數額，如【附表二】，顯示112年間之月營收約為4萬餘元至5萬餘元間，113年間之月營收約為6萬餘元至7萬餘元間，可見其營利穩定擴大，營業額應逐步提升。衡以聲請人於同址自110年8月起，月付店租35,000元而穩定經營迄今，且其既尚有現場訂單之客群收入，聲請人卻陳報4年間均近乎相同營業額，則聲請人所陳之每月營業收入尚難逕為憑採。循此，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則稱：因為營收主要來源都是外送平台為主，平日現場的客人較不穩定等語；代理人則稱：外送平台的營業額趨勢是有增加，但現場客戶相對減少，所以平均起來每個月營業額也大概是19萬餘元等語（本院卷㈡第216至217頁）。然聲請人外送營業額僅佔整體營業額3分之1以下，況外送訂單客群主為中、遠程客群，而與店面現場訂單分屬不同客群，殊難逕認外送訂單增長即導致現場訂單數量減少並得出營業額維持幾近相同之事實。是以，聲請人顯未配合本院進行調查而違反報告義務，難認其有聲請更生而為債務清理之誠意；復依聲請人所提歐爺漢堡114年6、7、8月小規模營業人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㈡第17至21頁），除114年6月稱營業收入為184,712元外，7、8月之營收均在20萬元以上。綜上，其是否符合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即屬有疑。
　㈡聲請人曾於102年3月15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102年4月10日起分18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9,254元之清償方案，嗣於111年10月10日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銀行審核通過，自111年11月起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10日清償5,600元，聲請人114年5月10日毀諾，經中信銀行通報毀諾等情，其前置協商協議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2720號裁定認可，聲請人並提出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且債權人中信銀行陳報在卷（本院卷㈠第85至99、301至303頁），足認聲請人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102年間與中信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111年變更還款條件，113年5月毀諾，迄今尚未清償完畢。聲請人嗣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更生，其就毀諾事項稱：「......與家人商量後於110年8月決定加盟早餐店，因營業收入不盡理想，收支不平衡，又於111年10月時向最大債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提出變更還款條件之申請，還款條件調整為自111年11月10日起，共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5,600元之方案，協商時每月營業淨利僅約8,000元左右，不足以支付變更後每月給付5,600元之還款方案；然因當時並無其他解決方式，且擔心若不接受此方案，爾後將繼續遭受銀行催收、每天精神轟炸，聲請人迫於無奈，只有勉為接受顯無法負擔之協商方案。協商變更完成後，聲請人僅能盡力撙節支出、每天努力工作或向朋友、家人請求資助，以維持正常繳款，因長期陷於不足之循環，亦衍生出其他融資公司之借貸，導致外債增加，終不得已於113年05月時，因繼續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等語（本院卷㈡第11至12頁）。然，稽諸聲請人每月營收狀況，113年間每月於外送平台點單系統結餘均達6至7萬餘元，113年3月為82,612元，同年4月為72,816元，同年5月為76,869元，則由外送平台進帳現金流即足以支應每月5,600元還款方案；況若聲請人店面經營收益甚低，實難於原址自110年8月起承租並經營迄今；又聲請人僅陳報114年6月後之部分食材成本費用單據、租約、水電瓦斯繳費單，然佔據其所稱營收約4分之1之人事成本支出，卻全然未提供任何憑依供本院查核；另由聲請人提供之國泰世華存摺影本顯示，於113年4月1日、4月2日支付饗賓餐旅集團旗下餐飲旭集餐廳共4,356元（本院卷㈡第139至141頁），顯係奢侈浪費，且於本院訊問時，聲請人亦承認確有前往消費（本院卷㈡第217頁），難認其於113年5月10日毀諾未能支付5,600元協商還款，係屬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困難之情，聲請人應另與債權人洽詢、協商繼續履行債務償還事宜，以謀求較為適當履債方式。債務人前已與債權銀行成立協商，且並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之情形，業如前述，是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自毋庸再審酌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定。
　㈢再聲請人稱其目前名下無汽機車，所使用交通工具為向朋友借用西元2014年1月出廠之山葉牌普通重型機車，並提出機車行照影本為憑（本院卷㈠第275至276頁）；然觀之聲請人存摺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218至256頁），其自113年2月2日起，每月均有支付電池服務費1,199元之情，聲請人並未陳報購置電動機車，卻稱僅有向朋友商借車齡已達10年機車代步，而無任何有價值之動產，俟至本院訊問時方稱為其配偶GOGORO電動機車之電池月租費，卻由聲請人每月繳納電池月租費，財產狀況不明，難認具債務清理誠意，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是否屬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已屬有疑，縱本院寬認其為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自然人；然聲請人前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其無法繼續履行難認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核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不符無從補正，並經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命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卷，依首揭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元)
		


		喜德本舖
112年

		每月平均



		喜德本舖
113年1月至10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3年11、12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4年1月至5月

		每月平均



		營業收入

		2,285,184

		190,432

		1,908,609

		190,861

		391,295

		195,648

		966,585

		193,317



		物料

		910,633

		75,886

		561,643

		56,164

		107,428

		53,714

		266,184

		53,237



		雜貨

		91,651

		7,638

		81,990

		8,199

		9,176

		4,588

		35,224

		7,045



		煤氣費

		16,200

		1,350

		16,200

		1,620

		3,240

		1,620

		7,560

		1,512



		通信費用

		23,034

		1,920

		21,149

		2,115

		4,246

		2,123

		10,592

		2,118



		水費

		5,760

		480

		4,959

		496

		550

		275

		1,782

		356



		電費

		81,342

		6,779

		67,123

		6,712

		12,978

		6,489

		29,235

		5,847



		其他

		15,360

		1,280

		13,435

		1,344

		22,000+980

		11,000+490

		42,600

		8,520



		房租

		420,000

		35,000

		350,000

		35,000

		70,000

		35,000

		175,000

		35,000



		支薪

		579,792

		48,316

		467,299

		46,730

		96,150

		48,255

		254,025

		50,805



		特別支出

		


		


		21,238

		2,124

		8,322

		4,161

		2,300

		460



		勞健保

		25,740

		2,145

		38,742

		3,874

		


		


		


		




		稅費

		16,584

		1,382

		14,360

		1,436

		


		


		


		




		淨利

		


		8,287

		


		25,047

		


		27,933

		


		28,417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元)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00000000

		25,362

		富胖達

		25,362

		00000000

		15,439

		優食台灣

		




		00000000

		36,833

		富胖達

		


		00000000

		19,094

		富胖達

		




		00000000

		25,454

		富胖達

		62,287

		00000000

		18,738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420

		富胖達

		


		00000000

		19,545

		富胖達

		72,816



		00000000

		23,074

		富胖達

		44,494

		00000000

		13,897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330

		富胖達

		


		00000000

		18,263

		富胖達

		




		00000000

		29,111

		富胖達

		49,441

		00000000

		17,392

		優食台灣

		




		00000000

		27,987

		富胖達

		


		00000000

		17,489

		富胖達

		




		00000000

		23,211

		富胖達

		51,198

		00000000

		9,828

		優食台灣

		76,869



		00000000

		23,106

		富胖達

		23,106

		00000000

		14,473

		富胖達

		




		00000000

		18,430

		富胖達

		


		00000000

		11,219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238

		富胖達

		42,668

		00000000

		24,833

		富胖達

		




		00000000

		23,097

		富胖達

		


		00000000

		19,876

		優食台灣

		70,401



		00000000

		21,016

		富胖達

		44,113

		00000000

		20,942

		富胖達

		




		00000000

		22,384

		富胖達

		


		00000000

		15,19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357

		富胖達

		43,741

		00000000

		6,72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87

		富胖達

		


		00000000

		18,978

		富胖達

		61,838



		00000000

		18,709

		富胖達

		39,996

		00000000

		19,606

		富胖達

		




		00000000

		18,531

		富胖達

		


		00000000

		10,47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220

		富胖達

		


		00000000

		10,255

		優食台灣

		




		00000000

		13,436

		優食台灣

		52,187

		00000000

		20,065

		富胖達

		60,399



		00000000

		21,849

		富胖達

		


		00000000

		13,16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47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2,549

		富胖達

		




		00000000

		10,399

		優食台灣

		


		00000000

		12,22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57

		富胖達

		71,976

		00000000

		17,035

		富胖達

		64,973



		00000000

		19,846

		富胖達

		


		00000000

		17,51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5,78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935

		富胖達

		




		00000000

		36,563

		富胖達

		72,197

		00000000

		9,58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55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4,352

		富胖達

		




		00000000

		15,191

		富胖達

		


		00000000

		14,756

		優食台灣

		75,142



		00000000

		19,057

		優食台灣

		


		00000000

		17,940

		富胖達

		




		00000000

		23,808

		富胖達

		82,612

		00000000

		2,010

		優食台灣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羅孟蓁即羅怡欣





代  理  人  張家榛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

    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定有明文。衡諸上開規定

    之立法意旨，係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

    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當事人本應受其拘束，本於信用

    履行協商還款條件，僅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

    致客觀上難以繼續履行協商方案之例外情形下，始能再聲請

    更生或清算，以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

    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而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

    出於非己身所能控制之自然力或其他人為事由，具有猝然性

    而不能預知，非人力所能參與或所能阻止，而陷於不能履行

    承諾償還自己之債務者而言，例如：債務人於履行清償期間

    遭逢重大意外災害，如車禍、火災、或罹患重大不治之惡疾

    而喪失工作能力；物價上漲、家屬患病等導致支出增加，或

    僱用之公司倒閉或裁員、減薪等以致收入減少等情。又縱使

    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弱勢，未能實質

    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諾

    ，惟其財產及收入客觀上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

    （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

    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6號

    審查意見參照）。是債務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後，須舉證係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有困難，始

    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次按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協商

    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因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

    之事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條例第75條第2項規

    定甚明。再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

    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

    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下者，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是聲請依消債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之債務人，以消債

    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為限；而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

    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

    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商號即企業社之負

    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

    業額依該商號即企業社之營業額定之。又所謂5年期間，係

    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計算之；第2項所定之營業

    額，以5年內之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營業月數計算之，消債條

    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定。參照上開規定

    之立法理由，乃謂為符合費用相當性原理及程序經濟原則，

    本條例適用對象為自然人，並限定其範圍為最近5年內未從

    事營業活動者，例如：單純受領薪水、工資之公務員、公司

    職員、勞工等；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者，例如：計程車司

    機、小商販等，不論渠等負債務之原因是否因消費行為而生

    ，均得利用較和解、破產程序簡速之更生及清算程序清理債

    務，助益其適時重建更生。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

    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

    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

    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

    計算結果，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

    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

    、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

    臺幣（下同）2,301,594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

    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爰依法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稱其自110年8月起經營早午餐店，起初為加盟經營弘

    爺企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喜德本舖獨資商號經營弘爺

    漢堡，112年度之登記名義負責人為其配偶，後改登記為聲

    請人，嗣於113年度10月解除加盟，喜德本舖辦理歇業，聲

    請人於同址另行開立歐爺漢堡店面，未辦理營業登記，獨資

    經營迄今，並提出112年至114年之小規模營業人之簡單損益

    表（本院卷㈠第127、129、131、133頁）。本院依前開簡單

    損益表所列科目重新排版並計算每月平均營收及各項支出，

    如【附表一】，可見聲請人所稱其經營早午餐店之總營收，

    自112年起即均為每月19萬餘元，除食材成本費用於112年度

    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及114年度1月至5月之其他費用明顯高

    於其他年度外，其餘支出成本並未有顯著差異。另，本院再

    依職權整理聲請人台新銀行帳戶所顯示由外送平台富胖達、

    優食台灣之給付數額，如【附表二】，顯示112年間之月營

    收約為4萬餘元至5萬餘元間，113年間之月營收約為6萬餘元

    至7萬餘元間，可見其營利穩定擴大，營業額應逐步提升。

    衡以聲請人於同址自110年8月起，月付店租35,000元而穩定

    經營迄今，且其既尚有現場訂單之客群收入，聲請人卻陳報

    4年間均近乎相同營業額，則聲請人所陳之每月營業收入尚

    難逕為憑採。循此，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則稱：因為營收主

    要來源都是外送平台為主，平日現場的客人較不穩定等語；

    代理人則稱：外送平台的營業額趨勢是有增加，但現場客戶

    相對減少，所以平均起來每個月營業額也大概是19萬餘元等

    語（本院卷㈡第216至217頁）。然聲請人外送營業額僅佔整

    體營業額3分之1以下，況外送訂單客群主為中、遠程客群，

    而與店面現場訂單分屬不同客群，殊難逕認外送訂單增長即

    導致現場訂單數量減少並得出營業額維持幾近相同之事實。

    是以，聲請人顯未配合本院進行調查而違反報告義務，難認

    其有聲請更生而為債務清理之誠意；復依聲請人所提歐爺漢

    堡114年6、7、8月小規模營業人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㈡第17

    至21頁），除114年6月稱營業收入為184,712元外，7、8月

    之營收均在20萬元以上。綜上，其是否符合平均營業額為每

    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即屬有疑。

　㈡聲請人曾於102年3月15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信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102年4月10日

    起分18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9,254元之清償方案，嗣於

    111年10月10日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銀行審

    核通過，自111年11月起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10日清償

    5,600元，聲請人114年5月10日毀諾，經中信銀行通報毀諾

    等情，其前置協商協議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司消

    債核字第2720號裁定認可，聲請人並提出債務協商/前置協

    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且債權人中信銀行陳報

    在卷（本院卷㈠第85至99、301至303頁），足認聲請人於聲

    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102年間與中信銀行就無擔保債務

    達成協商，111年變更還款條件，113年5月毀諾，迄今尚未

    清償完畢。聲請人嗣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更生，其就

    毀諾事項稱：「......與家人商量後於110年8月決定加盟早

    餐店，因營業收入不盡理想，收支不平衡，又於111年10月

    時向最大債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提出變更還款條件之申請，

    還款條件調整為自111年11月10日起，共分170期、年利率4%

    、每月清償5,600元之方案，協商時每月營業淨利僅約8,000

    元左右，不足以支付變更後每月給付5,600元之還款方案；

    然因當時並無其他解決方式，且擔心若不接受此方案，爾後

    將繼續遭受銀行催收、每天精神轟炸，聲請人迫於無奈，只

    有勉為接受顯無法負擔之協商方案。協商變更完成後，聲請

    人僅能盡力撙節支出、每天努力工作或向朋友、家人請求資

    助，以維持正常繳款，因長期陷於不足之循環，亦衍生出其

    他融資公司之借貸，導致外債增加，終不得已於113年05月

    時，因繼續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等語（本院卷㈡

    第11至12頁）。然，稽諸聲請人每月營收狀況，113年間每

    月於外送平台點單系統結餘均達6至7萬餘元，113年3月為82

    ,612元，同年4月為72,816元，同年5月為76,869元，則由外

    送平台進帳現金流即足以支應每月5,600元還款方案；況若

    聲請人店面經營收益甚低，實難於原址自110年8月起承租並

    經營迄今；又聲請人僅陳報114年6月後之部分食材成本費用

    單據、租約、水電瓦斯繳費單，然佔據其所稱營收約4分之1

    之人事成本支出，卻全然未提供任何憑依供本院查核；另由

    聲請人提供之國泰世華存摺影本顯示，於113年4月1日、4月

    2日支付饗賓餐旅集團旗下餐飲旭集餐廳共4,356元（本院卷

    ㈡第139至141頁），顯係奢侈浪費，且於本院訊問時，聲請

    人亦承認確有前往消費（本院卷㈡第217頁），難認其於113

    年5月10日毀諾未能支付5,600元協商還款，係屬聲請人有不

    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困難之情，聲請人應另與債權人洽詢

    、協商繼續履行債務償還事宜，以謀求較為適當履債方式。

    債務人前已與債權銀行成立協商，且並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之情形，業如前述，是聲請人所為本件

    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自毋庸再審酌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

    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之情形而定。

　㈢再聲請人稱其目前名下無汽機車，所使用交通工具為向朋友

    借用西元2014年1月出廠之山葉牌普通重型機車，並提出機

    車行照影本為憑（本院卷㈠第275至276頁）；然觀之聲請人

    存摺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218至256頁），其自113年2月2日

    起，每月均有支付電池服務費1,199元之情，聲請人並未陳

    報購置電動機車，卻稱僅有向朋友商借車齡已達10年機車代

    步，而無任何有價值之動產，俟至本院訊問時方稱為其配偶

    GOGORO電動機車之電池月租費，卻由聲請人每月繳納電池月

    租費，財產狀況不明，難認具債務清理誠意，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是否屬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已屬有疑，

    縱本院寬認其為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

    營業活動自然人；然聲請人前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其

    無法繼續履行難認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核與消債

    條例第151條第7項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不符無從補正，

    並經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命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卷，依

    首揭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元)

 喜德本舖 112年 每月平均  喜德本舖 113年1月至10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3年11、12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4年1月至5月 每月平均 營業收入 2,285,184 190,432 1,908,609 190,861 391,295 195,648 966,585 193,317 物料 910,633 75,886 561,643 56,164 107,428 53,714 266,184 53,237 雜貨 91,651 7,638 81,990 8,199 9,176 4,588 35,224 7,045 煤氣費 16,200 1,350 16,200 1,620 3,240 1,620 7,560 1,512 通信費用 23,034 1,920 21,149 2,115 4,246 2,123 10,592 2,118 水費 5,760 480 4,959 496 550 275 1,782 356 電費 81,342 6,779 67,123 6,712 12,978 6,489 29,235 5,847 其他 15,360 1,280 13,435 1,344 22,000+980 11,000+490 42,600 8,520 房租 420,000 35,000 350,000 35,000 70,000 35,000 175,000 35,000 支薪 579,792 48,316 467,299 46,730 96,150 48,255 254,025 50,805 特別支出   21,238 2,124 8,322 4,161 2,300 460 勞健保 25,740 2,145 38,742 3,874     稅費 16,584 1,382 14,360 1,436     淨利  8,287  25,047  27,933  28,417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元)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00000000 25,362 富胖達 25,362 00000000 15,439 優食台灣  00000000 36,833 富胖達  00000000 19,094 富胖達  00000000 25,454 富胖達 62,287 00000000 18,738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420 富胖達  00000000 19,545 富胖達 72,816 00000000 23,074 富胖達 44,494 00000000 13,897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330 富胖達  00000000 18,263 富胖達  00000000 29,111 富胖達 49,441 00000000 17,392 優食台灣  00000000 27,987 富胖達  00000000 17,489 富胖達  00000000 23,211 富胖達 51,198 00000000 9,828 優食台灣 76,869 00000000 23,106 富胖達 23,106 00000000 14,473 富胖達  00000000 18,430 富胖達  00000000 11,219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238 富胖達 42,668 00000000 24,833 富胖達  00000000 23,097 富胖達  00000000 19,876 優食台灣 70,401 00000000 21,016 富胖達 44,113 00000000 20,942 富胖達  00000000 22,384 富胖達  00000000 15,19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357 富胖達 43,741 00000000 6,72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87 富胖達  00000000 18,978 富胖達 61,838 00000000 18,709 富胖達 39,996 00000000 19,606 富胖達  00000000 18,531 富胖達  00000000 10,47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220 富胖達  00000000 10,255 優食台灣  00000000 13,436 優食台灣 52,187 00000000 20,065 富胖達 60,399 00000000 21,849 富胖達  00000000 13,16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47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2,549 富胖達  00000000 10,399 優食台灣  00000000 12,22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57 富胖達 71,976 00000000 17,035 富胖達 64,973 00000000 19,846 富胖達  00000000 17,51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5,78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935 富胖達  00000000 36,563 富胖達 72,197 00000000 9,58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55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4,352 富胖達  00000000 15,191 富胖達  00000000 14,756 優食台灣 75,142 00000000 19,057 優食台灣  00000000 17,940 富胖達  00000000 23,808 富胖達 82,612 00000000 2,010 優食台灣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羅孟蓁即羅怡欣




代  理  人  張家榛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定有明文。衡諸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當事人本應受其拘束，本於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僅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客觀上難以繼續履行協商方案之例外情形下，始能再聲請更生或清算，以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而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出於非己身所能控制之自然力或其他人為事由，具有猝然性而不能預知，非人力所能參與或所能阻止，而陷於不能履行承諾償還自己之債務者而言，例如：債務人於履行清償期間遭逢重大意外災害，如車禍、火災、或罹患重大不治之惡疾而喪失工作能力；物價上漲、家屬患病等導致支出增加，或僱用之公司倒閉或裁員、減薪等以致收入減少等情。又縱使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弱勢，未能實質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諾，惟其財產及收入客觀上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6號審查意見參照）。是債務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後，須舉證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有困難，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次按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因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甚明。再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下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聲請依消債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之債務人，以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為限；而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商號即企業社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商號即企業社之營業額定之。又所謂5年期間，係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計算之；第2項所定之營業額，以5年內之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營業月數計算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定。參照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乃謂為符合費用相當性原理及程序經濟原則，本條例適用對象為自然人，並限定其範圍為最近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者，例如：單純受領薪水、工資之公務員、公司職員、勞工等；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者，例如：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不論渠等負債務之原因是否因消費行為而生，均得利用較和解、破產程序簡速之更生及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助益其適時重建更生。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計算結果，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臺幣（下同）2,301,594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稱其自110年8月起經營早午餐店，起初為加盟經營弘爺企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喜德本舖獨資商號經營弘爺漢堡，112年度之登記名義負責人為其配偶，後改登記為聲請人，嗣於113年度10月解除加盟，喜德本舖辦理歇業，聲請人於同址另行開立歐爺漢堡店面，未辦理營業登記，獨資經營迄今，並提出112年至114年之小規模營業人之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㈠第127、129、131、133頁）。本院依前開簡單損益表所列科目重新排版並計算每月平均營收及各項支出，如【附表一】，可見聲請人所稱其經營早午餐店之總營收，自112年起即均為每月19萬餘元，除食材成本費用於112年度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及114年度1月至5月之其他費用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外，其餘支出成本並未有顯著差異。另，本院再依職權整理聲請人台新銀行帳戶所顯示由外送平台富胖達、優食台灣之給付數額，如【附表二】，顯示112年間之月營收約為4萬餘元至5萬餘元間，113年間之月營收約為6萬餘元至7萬餘元間，可見其營利穩定擴大，營業額應逐步提升。衡以聲請人於同址自110年8月起，月付店租35,000元而穩定經營迄今，且其既尚有現場訂單之客群收入，聲請人卻陳報4年間均近乎相同營業額，則聲請人所陳之每月營業收入尚難逕為憑採。循此，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則稱：因為營收主要來源都是外送平台為主，平日現場的客人較不穩定等語；代理人則稱：外送平台的營業額趨勢是有增加，但現場客戶相對減少，所以平均起來每個月營業額也大概是19萬餘元等語（本院卷㈡第216至217頁）。然聲請人外送營業額僅佔整體營業額3分之1以下，況外送訂單客群主為中、遠程客群，而與店面現場訂單分屬不同客群，殊難逕認外送訂單增長即導致現場訂單數量減少並得出營業額維持幾近相同之事實。是以，聲請人顯未配合本院進行調查而違反報告義務，難認其有聲請更生而為債務清理之誠意；復依聲請人所提歐爺漢堡114年6、7、8月小規模營業人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㈡第17至21頁），除114年6月稱營業收入為184,712元外，7、8月之營收均在20萬元以上。綜上，其是否符合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即屬有疑。
　㈡聲請人曾於102年3月15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102年4月10日起分18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9,254元之清償方案，嗣於111年10月10日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銀行審核通過，自111年11月起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10日清償5,600元，聲請人114年5月10日毀諾，經中信銀行通報毀諾等情，其前置協商協議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2720號裁定認可，聲請人並提出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且債權人中信銀行陳報在卷（本院卷㈠第85至99、301至303頁），足認聲請人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102年間與中信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111年變更還款條件，113年5月毀諾，迄今尚未清償完畢。聲請人嗣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更生，其就毀諾事項稱：「......與家人商量後於110年8月決定加盟早餐店，因營業收入不盡理想，收支不平衡，又於111年10月時向最大債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提出變更還款條件之申請，還款條件調整為自111年11月10日起，共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5,600元之方案，協商時每月營業淨利僅約8,000元左右，不足以支付變更後每月給付5,600元之還款方案；然因當時並無其他解決方式，且擔心若不接受此方案，爾後將繼續遭受銀行催收、每天精神轟炸，聲請人迫於無奈，只有勉為接受顯無法負擔之協商方案。協商變更完成後，聲請人僅能盡力撙節支出、每天努力工作或向朋友、家人請求資助，以維持正常繳款，因長期陷於不足之循環，亦衍生出其他融資公司之借貸，導致外債增加，終不得已於113年05月時，因繼續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等語（本院卷㈡第11至12頁）。然，稽諸聲請人每月營收狀況，113年間每月於外送平台點單系統結餘均達6至7萬餘元，113年3月為82,612元，同年4月為72,816元，同年5月為76,869元，則由外送平台進帳現金流即足以支應每月5,600元還款方案；況若聲請人店面經營收益甚低，實難於原址自110年8月起承租並經營迄今；又聲請人僅陳報114年6月後之部分食材成本費用單據、租約、水電瓦斯繳費單，然佔據其所稱營收約4分之1之人事成本支出，卻全然未提供任何憑依供本院查核；另由聲請人提供之國泰世華存摺影本顯示，於113年4月1日、4月2日支付饗賓餐旅集團旗下餐飲旭集餐廳共4,356元（本院卷㈡第139至141頁），顯係奢侈浪費，且於本院訊問時，聲請人亦承認確有前往消費（本院卷㈡第217頁），難認其於113年5月10日毀諾未能支付5,600元協商還款，係屬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困難之情，聲請人應另與債權人洽詢、協商繼續履行債務償還事宜，以謀求較為適當履債方式。債務人前已與債權銀行成立協商，且並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之情形，業如前述，是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自毋庸再審酌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定。
　㈢再聲請人稱其目前名下無汽機車，所使用交通工具為向朋友借用西元2014年1月出廠之山葉牌普通重型機車，並提出機車行照影本為憑（本院卷㈠第275至276頁）；然觀之聲請人存摺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218至256頁），其自113年2月2日起，每月均有支付電池服務費1,199元之情，聲請人並未陳報購置電動機車，卻稱僅有向朋友商借車齡已達10年機車代步，而無任何有價值之動產，俟至本院訊問時方稱為其配偶GOGORO電動機車之電池月租費，卻由聲請人每月繳納電池月租費，財產狀況不明，難認具債務清理誠意，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是否屬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已屬有疑，縱本院寬認其為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自然人；然聲請人前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其無法繼續履行難認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核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不符無從補正，並經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命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卷，依首揭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元)
		


		喜德本舖
112年

		每月平均



		喜德本舖
113年1月至10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3年11、12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4年1月至5月

		每月平均



		營業收入

		2,285,184

		190,432

		1,908,609

		190,861

		391,295

		195,648

		966,585

		193,317



		物料

		910,633

		75,886

		561,643

		56,164

		107,428

		53,714

		266,184

		53,237



		雜貨

		91,651

		7,638

		81,990

		8,199

		9,176

		4,588

		35,224

		7,045



		煤氣費

		16,200

		1,350

		16,200

		1,620

		3,240

		1,620

		7,560

		1,512



		通信費用

		23,034

		1,920

		21,149

		2,115

		4,246

		2,123

		10,592

		2,118



		水費

		5,760

		480

		4,959

		496

		550

		275

		1,782

		356



		電費

		81,342

		6,779

		67,123

		6,712

		12,978

		6,489

		29,235

		5,847



		其他

		15,360

		1,280

		13,435

		1,344

		22,000+980

		11,000+490

		42,600

		8,520



		房租

		420,000

		35,000

		350,000

		35,000

		70,000

		35,000

		175,000

		35,000



		支薪

		579,792

		48,316

		467,299

		46,730

		96,150

		48,255

		254,025

		50,805



		特別支出

		


		


		21,238

		2,124

		8,322

		4,161

		2,300

		460



		勞健保

		25,740

		2,145

		38,742

		3,874

		


		


		


		




		稅費

		16,584

		1,382

		14,360

		1,436

		


		


		


		




		淨利

		


		8,287

		


		25,047

		


		27,933

		


		28,417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元)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00000000

		25,362

		富胖達

		25,362

		00000000

		15,439

		優食台灣

		




		00000000

		36,833

		富胖達

		


		00000000

		19,094

		富胖達

		




		00000000

		25,454

		富胖達

		62,287

		00000000

		18,738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420

		富胖達

		


		00000000

		19,545

		富胖達

		72,816



		00000000

		23,074

		富胖達

		44,494

		00000000

		13,897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330

		富胖達

		


		00000000

		18,263

		富胖達

		




		00000000

		29,111

		富胖達

		49,441

		00000000

		17,392

		優食台灣

		




		00000000

		27,987

		富胖達

		


		00000000

		17,489

		富胖達

		




		00000000

		23,211

		富胖達

		51,198

		00000000

		9,828

		優食台灣

		76,869



		00000000

		23,106

		富胖達

		23,106

		00000000

		14,473

		富胖達

		




		00000000

		18,430

		富胖達

		


		00000000

		11,219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238

		富胖達

		42,668

		00000000

		24,833

		富胖達

		




		00000000

		23,097

		富胖達

		


		00000000

		19,876

		優食台灣

		70,401



		00000000

		21,016

		富胖達

		44,113

		00000000

		20,942

		富胖達

		




		00000000

		22,384

		富胖達

		


		00000000

		15,19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357

		富胖達

		43,741

		00000000

		6,72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87

		富胖達

		


		00000000

		18,978

		富胖達

		61,838



		00000000

		18,709

		富胖達

		39,996

		00000000

		19,606

		富胖達

		




		00000000

		18,531

		富胖達

		


		00000000

		10,47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220

		富胖達

		


		00000000

		10,255

		優食台灣

		




		00000000

		13,436

		優食台灣

		52,187

		00000000

		20,065

		富胖達

		60,399



		00000000

		21,849

		富胖達

		


		00000000

		13,16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47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2,549

		富胖達

		




		00000000

		10,399

		優食台灣

		


		00000000

		12,22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57

		富胖達

		71,976

		00000000

		17,035

		富胖達

		64,973



		00000000

		19,846

		富胖達

		


		00000000

		17,51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5,78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935

		富胖達

		




		00000000

		36,563

		富胖達

		72,197

		00000000

		9,58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55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4,352

		富胖達

		




		00000000

		15,191

		富胖達

		


		00000000

		14,756

		優食台灣

		75,142



		00000000

		19,057

		優食台灣

		


		00000000

		17,940

		富胖達

		




		00000000

		23,808

		富胖達

		82,612

		00000000

		2,010

		優食台灣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羅孟蓁即羅怡欣





代  理  人  張家榛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定有明文。衡諸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當事人本應受其拘束，本於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僅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客觀上難以繼續履行協商方案之例外情形下，始能再聲請更生或清算，以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而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出於非己身所能控制之自然力或其他人為事由，具有猝然性而不能預知，非人力所能參與或所能阻止，而陷於不能履行承諾償還自己之債務者而言，例如：債務人於履行清償期間遭逢重大意外災害，如車禍、火災、或罹患重大不治之惡疾而喪失工作能力；物價上漲、家屬患病等導致支出增加，或僱用之公司倒閉或裁員、減薪等以致收入減少等情。又縱使財產及收支狀況無甚變動，但因協商時居於弱勢，未能實質協議，僅為爭取利息減少及分期清償之些許優惠，勉予允諾，惟其財產及收入客觀上難以如期履行之情形，亦應認該當（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6號審查意見參照）。是債務人於協商或調解成立後，須舉證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有困難，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次按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協商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因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8項準用同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甚明。再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下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聲請依消債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之債務人，以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為限；而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商號即企業社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商號即企業社之營業額定之。又所謂5年期間，係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計算之；第2項所定之營業額，以5年內之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營業月數計算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定。參照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乃謂為符合費用相當性原理及程序經濟原則，本條例適用對象為自然人，並限定其範圍為最近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者，例如：單純受領薪水、工資之公務員、公司職員、勞工等；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者，例如：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不論渠等負債務之原因是否因消費行為而生，均得利用較和解、破產程序簡速之更生及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助益其適時重建更生。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計算結果，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貸款、信用卡契約及向民間人士借貸等，致積欠無擔保債務計新臺幣（下同）2,301,594元，惟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稱其自110年8月起經營早午餐店，起初為加盟經營弘爺企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喜德本舖獨資商號經營弘爺漢堡，112年度之登記名義負責人為其配偶，後改登記為聲請人，嗣於113年度10月解除加盟，喜德本舖辦理歇業，聲請人於同址另行開立歐爺漢堡店面，未辦理營業登記，獨資經營迄今，並提出112年至114年之小規模營業人之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㈠第127、129、131、133頁）。本院依前開簡單損益表所列科目重新排版並計算每月平均營收及各項支出，如【附表一】，可見聲請人所稱其經營早午餐店之總營收，自112年起即均為每月19萬餘元，除食材成本費用於112年度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及114年度1月至5月之其他費用明顯高於其他年度外，其餘支出成本並未有顯著差異。另，本院再依職權整理聲請人台新銀行帳戶所顯示由外送平台富胖達、優食台灣之給付數額，如【附表二】，顯示112年間之月營收約為4萬餘元至5萬餘元間，113年間之月營收約為6萬餘元至7萬餘元間，可見其營利穩定擴大，營業額應逐步提升。衡以聲請人於同址自110年8月起，月付店租35,000元而穩定經營迄今，且其既尚有現場訂單之客群收入，聲請人卻陳報4年間均近乎相同營業額，則聲請人所陳之每月營業收入尚難逕為憑採。循此，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則稱：因為營收主要來源都是外送平台為主，平日現場的客人較不穩定等語；代理人則稱：外送平台的營業額趨勢是有增加，但現場客戶相對減少，所以平均起來每個月營業額也大概是19萬餘元等語（本院卷㈡第216至217頁）。然聲請人外送營業額僅佔整體營業額3分之1以下，況外送訂單客群主為中、遠程客群，而與店面現場訂單分屬不同客群，殊難逕認外送訂單增長即導致現場訂單數量減少並得出營業額維持幾近相同之事實。是以，聲請人顯未配合本院進行調查而違反報告義務，難認其有聲請更生而為債務清理之誠意；復依聲請人所提歐爺漢堡114年6、7、8月小規模營業人簡單損益表（本院卷㈡第17至21頁），除114年6月稱營業收入為184,712元外，7、8月之營收均在20萬元以上。綜上，其是否符合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即屬有疑。

　㈡聲請人曾於102年3月15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達成前置協商協議，同意自102年4月10日起分18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9,254元之清償方案，嗣於111年10月10日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銀行審核通過，自111年11月起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10日清償5,600元，聲請人114年5月10日毀諾，經中信銀行通報毀諾等情，其前置協商協議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2720號裁定認可，聲請人並提出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且債權人中信銀行陳報在卷（本院卷㈠第85至99、301至303頁），足認聲請人於聲請開始更生程序前，曾於102年間與中信銀行就無擔保債務達成協商，111年變更還款條件，113年5月毀諾，迄今尚未清償完畢。聲請人嗣於114年8月12日向本院聲請更生，其就毀諾事項稱：「......與家人商量後於110年8月決定加盟早餐店，因營業收入不盡理想，收支不平衡，又於111年10月時向最大債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提出變更還款條件之申請，還款條件調整為自111年11月10日起，共分170期、年利率4%、每月清償5,600元之方案，協商時每月營業淨利僅約8,000元左右，不足以支付變更後每月給付5,600元之還款方案；然因當時並無其他解決方式，且擔心若不接受此方案，爾後將繼續遭受銀行催收、每天精神轟炸，聲請人迫於無奈，只有勉為接受顯無法負擔之協商方案。協商變更完成後，聲請人僅能盡力撙節支出、每天努力工作或向朋友、家人請求資助，以維持正常繳款，因長期陷於不足之循環，亦衍生出其他融資公司之借貸，導致外債增加，終不得已於113年05月時，因繼續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等語（本院卷㈡第11至12頁）。然，稽諸聲請人每月營收狀況，113年間每月於外送平台點單系統結餘均達6至7萬餘元，113年3月為82,612元，同年4月為72,816元，同年5月為76,869元，則由外送平台進帳現金流即足以支應每月5,600元還款方案；況若聲請人店面經營收益甚低，實難於原址自110年8月起承租並經營迄今；又聲請人僅陳報114年6月後之部分食材成本費用單據、租約、水電瓦斯繳費單，然佔據其所稱營收約4分之1之人事成本支出，卻全然未提供任何憑依供本院查核；另由聲請人提供之國泰世華存摺影本顯示，於113年4月1日、4月2日支付饗賓餐旅集團旗下餐飲旭集餐廳共4,356元（本院卷㈡第139至141頁），顯係奢侈浪費，且於本院訊問時，聲請人亦承認確有前往消費（本院卷㈡第217頁），難認其於113年5月10日毀諾未能支付5,600元協商還款，係屬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困難之情，聲請人應另與債權人洽詢、協商繼續履行債務償還事宜，以謀求較為適當履債方式。債務人前已與債權銀行成立協商，且並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之情形，業如前述，是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自毋庸再審酌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而定。

　㈢再聲請人稱其目前名下無汽機車，所使用交通工具為向朋友借用西元2014年1月出廠之山葉牌普通重型機車，並提出機車行照影本為憑（本院卷㈠第275至276頁）；然觀之聲請人存摺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218至256頁），其自113年2月2日起，每月均有支付電池服務費1,199元之情，聲請人並未陳報購置電動機車，卻稱僅有向朋友商借車齡已達10年機車代步，而無任何有價值之動產，俟至本院訊問時方稱為其配偶GOGORO電動機車之電池月租費，卻由聲請人每月繳納電池月租費，財產狀況不明，難認具債務清理誠意，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是否屬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已屬有疑，縱本院寬認其為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之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自然人；然聲請人前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其無法繼續履行難認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核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不符無從補正，並經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命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卷，依首揭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元)

 喜德本舖 112年 每月平均  喜德本舖 113年1月至10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3年11、12月 每月平均 歐爺漢堡114年1月至5月 每月平均 營業收入 2,285,184 190,432 1,908,609 190,861 391,295 195,648 966,585 193,317 物料 910,633 75,886 561,643 56,164 107,428 53,714 266,184 53,237 雜貨 91,651 7,638 81,990 8,199 9,176 4,588 35,224 7,045 煤氣費 16,200 1,350 16,200 1,620 3,240 1,620 7,560 1,512 通信費用 23,034 1,920 21,149 2,115 4,246 2,123 10,592 2,118 水費 5,760 480 4,959 496 550 275 1,782 356 電費 81,342 6,779 67,123 6,712 12,978 6,489 29,235 5,847 其他 15,360 1,280 13,435 1,344 22,000+980 11,000+490 42,600 8,520 房租 420,000 35,000 350,000 35,000 70,000 35,000 175,000 35,000 支薪 579,792 48,316 467,299 46,730 96,150 48,255 254,025 50,805 特別支出   21,238 2,124 8,322 4,161 2,300 460 勞健保 25,740 2,145 38,742 3,874     稅費 16,584 1,382 14,360 1,436     淨利  8,287  25,047  27,933  28,417 

【附表二】(金額：新臺幣/元)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日期 金額  平台 訂餐平台 每月總收入 00000000 25,362 富胖達 25,362 00000000 15,439 優食台灣  00000000 36,833 富胖達  00000000 19,094 富胖達  00000000 25,454 富胖達 62,287 00000000 18,738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420 富胖達  00000000 19,545 富胖達 72,816 00000000 23,074 富胖達 44,494 00000000 13,897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330 富胖達  00000000 18,263 富胖達  00000000 29,111 富胖達 49,441 00000000 17,392 優食台灣  00000000 27,987 富胖達  00000000 17,489 富胖達  00000000 23,211 富胖達 51,198 00000000 9,828 優食台灣 76,869 00000000 23,106 富胖達 23,106 00000000 14,473 富胖達  00000000 18,430 富胖達  00000000 11,219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238 富胖達 42,668 00000000 24,833 富胖達  00000000 23,097 富胖達  00000000 19,876 優食台灣 70,401 00000000 21,016 富胖達 44,113 00000000 20,942 富胖達  00000000 22,384 富胖達  00000000 15,19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357 富胖達 43,741 00000000 6,724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87 富胖達  00000000 18,978 富胖達 61,838 00000000 18,709 富胖達 39,996 00000000 19,606 富胖達  00000000 18,531 富胖達  00000000 10,47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0,220 富胖達  00000000 10,255 優食台灣  00000000 13,436 優食台灣 52,187 00000000 20,065 富胖達 60,399 00000000 21,849 富胖達  00000000 13,16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47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2,549 富胖達  00000000 10,399 優食台灣  00000000 12,221 優食台灣  00000000 21,257 富胖達 71,976 00000000 17,035 富胖達 64,973 00000000 19,846 富胖達  00000000 17,51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5,788 優食台灣  00000000 18,935 富胖達  00000000 36,563 富胖達 72,197 00000000 9,583 優食台灣  00000000 24,556 優食台灣  00000000 14,352 富胖達  00000000 15,191 富胖達  00000000 14,756 優食台灣 75,142 00000000 19,057 優食台灣  00000000 17,940 富胖達  00000000 23,808 富胖達 82,612 00000000 2,010 優食台灣  





